
2018 年开年基价关键词：房价平稳 分化缩小 

 

基价涵义  

☑基价来源于各地机构每月提交的城市月度存量房市场数据，以物业分类基准价

通过一定的算法模型计算得出。参与计算的区县物业范围为公寓小区，不包含别墅

和辅房 

☑ 北京、上海、深圳、厦门的价格为全市公寓住宅基价均值 

☑ 其他城市的价格为主城区公寓住宅基价均值 

☑ 鞍山，吉林，岳阳，烟台，大庆，丹东，怀化，牡丹江，齐齐哈尔，三门峡等

64 城为 12 月新上线城市，因此无环比 

 

基价解析 

全国：全国基价持续上涨，涨幅持续收窄 

截至 2018 年 1 月，中估数库共上线 224 个城市基价，选取其中 116 个

重点城市进行基价发布。1 月重点城市基价环比平均上涨 0.60%，涨幅较上

月小幅下降 0.02 个百分点。 

重点监测城市中，有 82 个城市基价环比上涨，占比 70.7%，34 个城市

基价环比下降， 占比 29.3%，上涨城市占比较上月上升。基价上涨城市的平

均涨幅为 1.26%，较上月小幅增加 0.19 个百分点。 



 

本月涨幅最大的城市为渭南，环比上涨 4.92%，降幅最大的城市为石家

庄，环比下降 4.15%。 

 

一线城市：一线平均基价延续微跌趋势，降幅为 0.45% 

4 个一线城市基价平均下降 0.45%，较上月减少 0.01 个百分点。 

 

 

 

 

 

 

 

 

 

 

 



一线城市基价及环比波动图 

 

广州基价重新上涨， 但涨幅仅为 0.16%。北京本月基价下降 1.57%，连续九

个月基价下跌。 

 

二线城市：南宁基价涨幅居首，涨幅达 3.91% 

二线城市方面，23 个典型城市环比平均上涨 0.41%，较上月下降 0.49

个百分点。 

其中，15 个城市基价环比上涨， 占比 65%，较上月下降。 南宁、杭

州、成都的涨幅位居前三， 分别上涨 3.91%、2.73%、2.26%。 



二线城市基价及环比波动图 

 

南宁基价本月涨幅为 3.91%，位居第一，主要原因： 

 （1）过去两年土地市场火爆，开发商争相拿地，青秀区、江南区、五

象新区的地价都达到历史新高，溢价率最高达 170%，土地成本高推动房价

上涨。 

（2）交通网扩张，目前规划开发 8 条线路，总长约 252 公里，地铁交

通线带动沿线房价高涨。 

（3）大型房企数量增多，商品房品质提升，房价上扬。  

 

三线城市：三线城市涨幅微增，渭南涨幅全国居首 



三线城市方面，90 个典型城市环比平均上涨 0.7%，较上月增加 0.1 个

百分点。 

其中，65 个城市基价上涨，占比 72.2%，平均涨幅 1.29%；25 个城市

的基价下降，占比 27.8%，平均降幅 0.84%。 

三线城市基价涨幅 TOP10 

 

三线城市基价跌幅 TOP10 

 



渭南涨幅位居第一，涨幅为 4.92%。主要原因是： 

（1）渭南棚户区改造，2017 年临渭区城市改造规划项目有 17 个， 且

在外务工的当地人受到一二线城市调控限制，人群回流，购房者数量增多，

推升房价。 

（2）知名房企入驻，提升当地房地产供给侧质量，拉升房价。  

 

本月政策整理 

政策导读：租赁市场持续鼓励，调控政策继续分化 

⊙12 月 15 日 

四川成都：成都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 15 日公布了《成都市商品住房购房

登记规则指引》，包括成都市摇号购房的细则，购房须上统一的购房登记平

台实名登记、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优先购买”、不得设置不利于登记购房

人的条件等，细则于 16 日开始实施。 

⊙12 月 19 日 

湖南长沙：长沙市发改委发布《长沙市限价商品住房价格管理暂行办

法》，详细说明了对限价商品住房价格由成本加利润加税金构成，限价商品

住房的平均利润率为 6%-8%。该办法有效期为两年，生效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1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1 日。 

⊙12 月 20 日 

国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

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分清

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 

⊙12 月 20 日 

国家：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指出商业银行和

信托公司开展银信类业务，应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不得将信托资金违规投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股票市场、产能

过剩等限制或禁止领域。 

⊙12 月 26 日 

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土资源部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贷款权益的通知》要求房地产开发

企业不得以提高住房销售价格、减少价格折扣等方式，限制、阻挠、拒绝购

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严厉打击开发商和房屋销售中介机构的违规行

为。 

⊙12 月 26 日 

上海市：国务院日前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到 2035 年，上海市常

住人口控制在 2500 万左右，建设用地总规模不超过 3200 平方公里。规划要

求，坚持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牢牢守住人口规模、建设用地、生态

环境、城市安全四条底线，着力治理“大城市病”，积极探索超大城市发展

模式的转型途径。 

⊙12 月 28 日 

海南省：针对很多小区房子建好但配套不同步的问题，海南省近期出台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理的意



见》，对新建小区建设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的问题进行了规范，明确未履

行承诺建设配套设施的小区项目，不得办理规划验收，不得发放不动产权证

书。 

⊙2018 年 1 月 3 日 

广东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土地管理的实施意

见》（简称《实施意见》）和《关于明确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计

收标准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中则明确，对私有住宅经批准

增设电梯增加的建筑面积的出让金计收标准，由评估地价调整为住宅用途基

准地价的 40%，提高出让金计收效率、利民便民。 

⊙1 月 4 日 

安徽芜湖：安徽芜湖市发布《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

场监督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已备案的商品住房价格

自办理预售许可证之日起 3 个月内不得上调，超过 3 个月再次申报备案价格

的，上调幅度不得超过 1%。 

⊙1 月 5 日 

海南：海南省政府第 98 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效益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实行建设用地

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禁止对产能过剩、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供地，禁止将

商品住宅用地与其他产业项目用地捆绑或搭配供应，将土地投资强度、产

值、税收等相关指标作为建设用地供应准入标准，实行“弹性年期”+“对赌

协议”供应方式。 

⊙1 月 5 日 



广东佛山：从今年 1 月 1 日起，佛山正式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全新的《佛

山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示范文本》（下称“合同”）。该示范文本规

定，租客不仅拥有优先租房权，当房东要出售该房子时，租客还可享有购买

该房产的优先权。租期内房东不得单方面上调租金。  

⊙1 月 8 日 

甘肃兰州：2018 年楼市分类调控政策在地方得到落实，兰州成为此轮调

控首个松绑限购城市。1 月 5 日晚间，兰州市发文对部分区域取消限购；继

续限购区域则取消限购社保、纳税证明，但同时加码实施限售，需满 3 年才

可交易。新政将从 8 日开始实施。 

⊙1 月 8 日 

福建厦门：厦门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中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

年厦门将健全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推进租购并举住房制度建设，

实行差别化的调控政策，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有效引导市场预

期。 

⊙1 月 10 日 

青岛、天津：9 日，青岛、天津两地同时发布“租房落户”政策。青岛

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或合法稳定就业为基本落

户条件，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以天津为例，对本人或直系亲属无名下合

法住房的，可在其长期租赁房屋所在社区落集体户口。  

⊙1 月 11 日 

福建厦门：由市国土房产局、市规划委、市建设局、市市场监管局、市

行政执法局等五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办公类建设项目管理若干



意见》（简称《意见》）于近日印发并施行。《意见》指出，办公类建设项

目严禁“住宅化”， 不得使用推介住宅用语进行宣传。 

⊙1 月 15 日 

国家：银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在

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切实巩固前期专项治理成果，

着力引导银行业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做精专业、合规经营、稳健发展。其

中 2018 年需整治的包括，违反房地产行业政策等银行业行为。  

⊙1 月 15 日 

国家：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13 日在长沙举办的首届中国特色小镇

论坛上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存

在的各类问题进行统一规范，严格控制建设数量，取消一次性命名，统一实

行宽进严定动态淘汰的达标制度。 

⊙1 月 15 日 

海南省：海南省政府近日出台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

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对分类商品住宅用地供给管控作出规

定，明确将实行分类商品住宅用地供给管控制度，加强年度商品住宅用地计

划管理，合理有序配置面向岛外居民的商品住宅用地。  

⊙1 月 15 日 

国家：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 15 日在 2018 年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

议上表示，改变政府作为居住用地唯一供应者的情况，研究制定在权属不

变、符合土地和城市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用作

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完



善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土地制度，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